
关于 2025 年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通知

全校教职员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2025 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

简称“年度汇算”）工作已开始。为帮助您准确、顺利地完成汇算，保障您的合

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及操作流程通知如下：

一、办理时间

2026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其中 3 月 1 日-3 月 20日需提前预约办理，其余

时间段无需预约，直接办理。

二、办理对象

本次年度汇算清缴适用于我校全体在职教职员工。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的教职员工：

（1）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综合所得收入全年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元的。

2、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教职员工：

（1）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 12 万元的；

（2）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元的；

（3）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退税的。

三、办理方式

使用“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应用程序）自行办理。

四、手机 APP 操作流程

1、下载与登录

（1）确保您已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个人所得税”APP。

（2）使用您的证件号码或手机号码进行登录。

2、进入年度汇算专题

（1）登录后，在首页“2025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专题区域或者“办＆查”

页面进入，点击“开始申报”。



（2）建议您仔细阅读“申报须知”，了解相关政策后，点击“我已阅读并知

晓”。

3、确认基本信息

系统将显示您的个人基础信息、汇算地（任职受雇单位）等。请仔细核对，

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4、确认收入和税前扣除



（1）收入： 系统会自动为您预填 2025 年度由我校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单位支

付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收入。请您逐项核对，

如有疑问，可先与支付单位核实。对“工资薪金”项下的奖金，您可以在“全年

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中选择“全部并入综合所得计税”或“单独计税”，您可

以分别尝试选择，查看系统测算的应纳税额，选择更优惠的方式。

（2）税前扣除： 系统会预填您已填报的专项扣除（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

除（如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其他扣除（如年金）等。请务必仔细核对，确保准确

完整。

重点提示： 如果您在 2025年度内发生了符合条件的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

除，但尚未填报，请在申报前或申报过程中，通过 APP 首页“专项附加扣除填

报”功能进行补充填报。这是年度汇算期间的重要扣除项目，请勿遗漏。



确认所有收入和扣除项目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5、税款计算

系统将根据您确认的收入和扣除信息，自动计算您 2025年度的应纳税额、已

预缴税额、以及应退或应补税额，请仔细核对计算结果。

6、提交申报

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申报”。系统会提示您再次确认。



7、申请退税或办理补税

（1）申请退税： 如计算结果显示有应退税额，您可点击“申请退税”，并选

择/确认已绑定的个人银行卡账户。请确保银行卡为本人名下状态正常的一类账

户。



（2）办理补税： 如计算结果显示需补税，您需点击“立即缴款”，通过三方

协议、银联卡、云闪付、微信或支付宝等方式完成税款缴纳。请注意，如需

补税请在规定期限内（6月 30 日前）完成缴纳，否则将产生滞纳金。

（3）享受免申报政策条件



条件一：综合所得税收入全年不超过 12万元；

条件二：需补税金额不超过 400元；

五、注意事项

1、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您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请务必仔细核对各项收入和扣除信息，据实填报。

2、时间安排：为避免后期网络拥堵，建议您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在 5月底前完

成申报。

3、信息更新：确保您在 APP中绑定的银行卡信息准确有效，以便及时收到退税

或用于补税。

4、政策咨询：年度汇算相关政策问题，可拨打纳税服务热线 12366 进行咨询。

5、校内协助：如在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可联系财务处协助，联系电话：8111/8002。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准确汇算是保障自身权益的关键。请您务

必高度重视，按时完成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财务处

2026年 3 月 2日


